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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關選舉民意調查的數據真實性或樣本代表性所引發之爭論核心在

於：選舉民調的「母體」(population)定義為何？由於選舉的投票率不是百

分之百，導致「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不完全一致，因此利用不同抽

樣底冊進行選舉民調，其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投票母體的一致性，便成

為調查方法上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1)透過回顧我國

選舉民調所採用之不同抽樣底冊的演進過程，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母體涵蓋

率缺失；(2)釐清選舉研究中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內涵，並以2016年

總統選舉為例進行比較分析；(3)分析TEDS針對2016年總統選舉利用不同

抽樣底冊進行民調，成功樣本與選舉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落差及加權處

理的修正效果，進而探討其在理論上或實務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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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差異

不大。不過，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意調查的樣本結構與這兩種母體並

不完全一致，且無論是利用何種母體結構進行事後加權調整，對投票率、

得票率和催票率的修正效果有限。因此，要解決民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之間

的落差，有關母體的定義或許並非關鍵，對抽樣底冊選擇、問卷題目設

計、調查技術精進、訪問失敗減少等環節的檢討，可能才是治本之道。

關鍵字：選民母體、投票母體、抽樣底冊、戶籍抽樣、地址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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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意調查在臺灣早已不是新鮮事，尤其每逢選舉期間，相關的民意調查之

多，常令人目不暇給。此一現象在全國最高層級的總統選舉尤為明顯，除政黨

和候選人外，媒體及學術機構也會公布民調結果，而各家民調數據的差異或變

化，不僅是政治人物與政論節目名嘴的討論焦點，也常是閱聽大眾茶餘飯後的

話題。就過去經驗來看，民意調查在臺灣受到高度關注的原因之一在於，民進

黨和國民黨這兩個主要政黨先後在黨內初選階段引進民調機制，無論是總統、

縣市長或立法委員的候選人，率以民調結果作為提名或協調人選之依據；而投

入選戰的候選人也經常以民調作為選戰策略擬訂與評估的重要資訊，甚至企圖

利用民調數據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也因此民調結果與選舉結果的一致性、民

調數據的可信度往往成為選後檢討與評論的議題。

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選舉民調主要是以住宅電話作為「抽樣底冊」(sam-

pling frame)，然而近年來隨著手機電話使用人口日增，住宅電話的「母體」

(population)涵蓋率遭遇到重大挑戰。以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投入民進黨黨

內初選的現任總統蔡英文即主張初選民調應納入手機電話，才能讓全臺500萬

「唯手機族」參與表達意見，是民主與進步的作法；而參加國民黨黨內初選的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也持相同看法，建議應在初選全民調中納入手機調查，

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參與（蘋果日報電子報，2019年5月17日），1 
一時之間在

政治上引爆傳統電話民調的樣本代表性爭論。

基本上，不論有關選舉民調的數據可信度或樣本代表性所引發之爭論，其

問題核心即在於：選舉民調的「母體」定義為何？而民調結果能否真實反映選

民的投票意向、傳統的住宅電話調查是否應納入手機電話調查等課題，則可視

為是此一核心問題的延伸。近年來，更有資訊或科技業者嘗試另闢蹊徑，在選

舉期間利用網路大數據分析選情走向與預測選舉結果，意欲以此一作法取代傳

統的民調方法，然其背後的母體定義則似乎更為撲朔迷離。要言之，對所有抽

1  莊文忠，2019，〈「民意調查是「科學」還是「政治」？」〉，蘋果日報電子報，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0517/JAQD7W5EAVUBFP3AFJLWSOQTKY/，檢索
日期：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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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調查而言，首要之務即是定義「母體」，以確認研究對象的時空範圍和資格

條件，其後才能深入探究利用各種不同抽樣底冊或資料蒐集方法所獲得之調查

數據，何者最能反映此一母體的真實意向或行為。

不過，誠如洪永泰（2005, 11-12）所言，絕大多數的抽樣調查主題，因沒

有人知道真正的母體參數為何，利用樣本資料對母體數值進行推估，其誤差

有多大，實屬「死無對證」的情形；而選民投票行為乃是少數可以驗證的調查

主題，不僅可以得知每項選舉的投票率，也可以看到每一政黨或候選人的得票

率，選舉民調因為有此可供驗證的母體參數數據，抽樣調查結果便必須面對嚴

格的檢驗。不過，在調查實務上，利用選舉民調數據推估或預測選舉結果仍存

在不小的誤差，故在方法論上實有其值得探究之處。

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以下簡稱TEDS）在選前與選後分別以不同的抽樣底

冊和調查方法進行調查（如表一所整理），在原始成本樣本（即尚未加權調

整）的投票率方面，無論是選前的電話調查或是選後的面訪調查，對投票率的

估計呈現不同幅度的差異：選前執行1個多月的「2016TEDS選前電訪」，係

以住宅電話簿為抽樣底冊，其調查結果與實際投票結果的差距為4.8%；在選

後6個月左右執行的「2016TEDS選後面訪」，係以戶籍資料為抽樣底冊，投

票率高估近二成；不過間隔1年半左右後進行的「2017TEDS雙軌面訪」，同

時以戶籍資料和地址資料作為抽樣底冊來源，投票率估計誤差則小於2016年

的選後面訪調查，約高估6%上下。

在原始成功樣本的候選人得票率方面，選前電訪中，各候選人的估計差

距約在2%至6%之間；選後6個月的面訪中，各候選人的估計亦有3%至7%的差

距；但選後1年半的雙軌面訪中，各候選人的估計則是戶籍抽樣(register-based 

sampling)的差距約為2%至9%，略大於選後6個月的面訪，地址抽樣(address-

based sampling)的差距與選後6個月的面訪差不多，約為2%至7%。至於在候選

人的催票率方面，
2 
選前電訪中，各候選人的估計差距約在2%至5%之間；選

2  由於政黨或候選人的得票率計算方式為（得票數／有效票數）×100%，在跨年度或跨
不同性質選舉的比較中，較易受到當次選舉實際投票人數變動的影響；而政黨或候選人

的催票率計算方式為（投票人數／選民人數）×100%，由於選民人數的變動較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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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6個月的面訪中，各候選人的估計則是0%至10%的差距，但選後1年半的雙

軌面訪中，各候選人的估計誤差則是戶籍抽樣略大於選後6個月的面訪，地址

抽樣略小於選後6個月的面訪。

表一　2016總統選舉結果與民調結果比較：投票率與候選人得票率（未加權）3 

實際

選舉

結果

2016TEDS

選前電訪
3

2016TEDS

選後面訪
2017TEDS雙軌面訪

住宅電話 戶籍抽樣 戶籍抽樣 地址抽樣

% % 差距 % 差距 % 差距 % 差距

投票率 66.3 71.1 4.8 85.7 19.4 72.9 6.6 71.6 5.3

得
票
率

蔡英文 56.1 59.3 3.2 62.6 6.5 65.4 9.3 62.8 6.7

朱立倫 31.0 25.5 -5.5 27.5 -3.5 23.9 -7.1 26.3 -4.7

宋楚瑜 12.8 15.2 2.4 9.8 -3.0 10.8 -2.0 10.9 -1.9

催
票
率

蔡英文 36.7 41.1 4.4 46.7 10.0 46.5 9.8 44.2 7.5

朱立倫 20.3 17.7 -2.6 20.5 0.2 17.0 -3.3 18.5 -1.8

宋楚瑜 8.4 10.5 2.1 7.3 -1.1 7.6 -0.8 7.7 -0.7

未投票／未表態 30.7 25.5 28.9 29.6

樣本數 5,841 1,690 1,190 1,162

註： 實際選舉結果的投票率計算係以投票人數除以選舉人數；各候選人的得票率計算是以

有效票數為計算分母；各候選人的催票率計算是以選舉人數為計算分母。民意調查結

果的投票率計算係以所有的樣本數為計算分母；各候選人的得票率計算是以有明確回

答支持對象（即扣除未投票或未表態）的樣本數為計算分母；各候選人的催票率計算

是以所有樣本數為計算分母。

資料來源：黃紀（2016）。

適合用於跨年度或跨不同性質選舉的比較。
3  本項調查以2016年第14屆總統副總統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為研究主軸，自2015年12月2
日起，至2016年1月26日止，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電話訪問。TEDS2016-T的問
卷設計由TEDS召集人黃紀教授召集問卷草擬小組於2015年11月召開討論會議，針對研
究主題與問卷內容進行討論，提交第135次TEDS委員會會議確認後定稿。選前獨立訪問
自2015年12月2日開始至2016年1月14日止，共41天。以每7天一波（第一波為6天），共
計完成六波獨立樣本，各有980、984、995、946、980、956個成功樣本，共計完成5,841
個成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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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結果與過去研究的發現一致，即在選舉民調中最常見的是，受訪者回

答有去投票的比例偏高及投票對象與實際選舉結果不盡相符的情形，選前民調

普遍出現受訪者對所支持對象不表態的比例偏高，選後則是出現受訪者回答投

給當選者的比例偏高。從研究方法的觀點，選舉民調對母體參數的估計偏差來

源，雖然可歸咎於調查方法的選擇，或是調查工作的各個環節缺失所造成的，

如問卷設計、訪員執行、資料處理等因素，此外也不乏有選民的心理認知與回

答效應等，而這些誤差來源必須透過精進調查技術和訪問技巧等方式降低。但

是另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是：不同的抽樣底冊是否也是主要的誤差來源？

蓋抽樣調查的母體涵蓋率缺失極有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此涉及抽樣調查所使

用的底冊是否完整涵蓋符合資格的選民母體有關。

換言之，影響「標的母體」(target population)與「抽樣母體」(sampling 

population)是否一致的重要因素，應包括抽樣底冊的母體涵蓋率和調查執行的

品質，雖然目前國內已有不少有關調查執行品質的研究（林宇旋等　2011；洪

永泰　2003；陳光輝與劉從葦　2006；黃東益、施佳良與謝忠安　2011；鄭夙

芬　2000；2006；蕭怡靖　2006；謝淑惠與李名鏞　2020），不過，探討不

同母體定義和抽樣底冊的樣本代表性及推論效果的研究則相對較少（洪永泰　

1996；2005）。職是之故，本研究的主要討論焦點放在標的母體與抽樣母體

的一致性分析上，並以TEDS在2016年總統選舉前後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選

舉民調的資料進行實證分析。

要言之，在相似的母體定義與隨機抽樣設計原則下，使用不同抽樣底冊

進行調查的結果，是否描繪出不同的母體輪廓？利用「選民母體」（eligible 

population，如內政部的戶籍資料）和「投票母體」（voter population，如中央

選舉委員會的「選舉人投票資料檔）作為加權依據，何者的效果比較好？會不

會更接近實際選舉結果？此乃是本研究所感興趣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從方法

論的觀點切入，主要目的有三：(1)透過回顧選舉調查中採用不同抽樣底冊的

演進過程，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母體涵蓋率缺失；(2)釐清選舉研究中的選民母

體與投票母體的內涵，並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進行比較；(3)分析TEDS利用

不同抽樣底冊進行調查，成功樣本與選舉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落差及加權處

理的修正效果，進而探討其在理論上或實務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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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舉民意調查的「母體」定義

從統計的觀點，母體即是「所有研究對象的集合」，但由於社會科學的主

要研究對象是人，因此，此一母體的概念經常會因為研究者使用不同抽樣底冊

或調查方法等因素，而提出不同的操作性定義。Lohr(2010)將所有研究對象的

集合定義為「標的母體」，透過「抽樣底冊」所建構的「抽樣母體」，即是排

除了底冊中不是合格研究對象、無法接觸、無法接受訪問、及對調查題目不表

示意見等個案，也就是調查中的成功樣本背後所代表的母體大小。這三者之間

的關係如圖一所示。

圖一　標的母體、抽樣底冊與抽樣母體的示意關係

註：標的母體為長方形，抽樣母體為弧狀長方形，抽樣母體為深灰色正方形。

資料來源：Lohr (2010, 4)。

若就選舉民調而言，標的母體係指該次選舉中有投票權的全體選民，本研

究將其定義為「選民母體」；不過，若是分析各個政黨或候選人的得票率，

標的母體應是該次選舉中有去投票的選民，本研究將其定義為「投票母體」。

當該次選舉的投票率為百分之百時，選民母體即等於投票母體，而隨著投票率

越低，選民母體雖仍維持不變，但投票母體則會變得越小，造成這兩種母體在

人口結構上出現明顯差異的可能性越高。至於「抽樣母體」則是指利用各種母

體底冊（如戶籍資料、選舉人名冊、門牌地址、住宅電話號碼、手機電話號碼

不在抽樣底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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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接觸（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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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訪（Refuse to 
respond）

無法回應（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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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母體

（Sampled 
population）

不合格的個
案（Not 
eligible for 
survey）

標的母體
抽樣底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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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能訪問到的所有選民，實務上不論是利用何種抽樣底冊或調查方法進行

調查，都可能因為底冊的不完整或訪問失敗等因素，出現母體涵蓋率的問題。

因此，無論是面訪或電訪，調查成功樣本的人口結構是否等於選民母體的人口

結構？而選民母體的人口結構又是否等於投票母體的人口結構？各種樣本代表

性的檢定成為研究者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所應該確認的工作（洪永泰　2003；

黃紀與張佑宗　2003）。

根據上述定義可知，選民母體可透過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

選會」）在選舉前所公告的資訊事先得知精確人數，並利用內政部定期公布

的人口統計資料推估其人口結構，作為選舉民調的樣本代表性檢定的主要母體

參數。投票母體只有在投票日當天結束後才能得知，甚至在投票結束前任何突

發事件，例如2004年的「319槍擊案」、2016年的「換柱事件」和「周子瑜拿

國旗事件」、2018年的「公投綁選舉亂象」、2020年的「香港反送中事件」

等，都有可能導致選民改變投票意向，進而影響投票母體的規模與結構。因

此，投票母體在投票前僅能透過民調數據加以推估，而其誤差往往又難以掌

握，更遑論及事先得知其人口結構，以致於在選舉民調中無法作為校正樣本結

構的參數來源。

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之間的關係可以圖二為例說明，我國自1996年首次舉

行直接民選的總統選舉以來，選民人數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投票人數則是有

增有減，投票率除了1996年之外，呈現逐屆下降的趨勢，但在2020年又回升

到七成五左右。此一結果顯示，歷次同性質選舉的選民母體通常是穩定且緩慢

變化，但投票母體卻可能是變動不居的。若再進一步分析歷次選舉中投票選民

的性別、年齡、地區等基本人口變數，其結構的不穩定性可能是更為明顯，值

得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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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996至2020總統選舉的選民人數、投票人數與投票率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選舉委員會。

在人民參與各類型的政治活動中，選舉的投票參與是最典型且最受到注意

的一種，不論代議民主政治的定義與內涵為何，其運作皆無法排除民眾透過選

舉來參與政治的事實（莊文忠與洪永泰　2016；陳義彥　2020）。不過儘管

每一位公民皆享有憲法所賦予的參政權，選舉參與更是強調「一人一票，票票

等值」的平等原則，但實際上在多數民主國家的選舉中，投票行為並非法律所

強制規定的公民義務，並非所有公民都會行使此一權利；且因每個人參與投票

的意願和動機不同，導致擁有投票權的選民母體和實際行使投票權的投票母體

之間可能會出現不一致的情形，隨著投票率越低，這兩個母體之間的選民結構

就越有可能出現明顯差異，因此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的輪廓便成為眾所關注的

焦點。

舉例來說，根據美國的調查與推估指出(Griffin, Teixeira, and Frey 2018, 

6-7)，美國的選民結構自2020年至2036年可能出現幾個變化，並影響未來五次

總統選舉，牽動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治板塊移動，對美國的民主政治造成衝

擊。首先，符合資格的選民人口會變得更加種族多樣化，年輕、新一代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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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前幾代人更具種族多樣性，2016年白人佔選民總數的69%，預計到2020年

將降至67%，到2036年再降至59%；在此期間，西班牙裔人口預計將從2016年

的12%增加到2036年的18%；亞洲人和其他種族從2016年的7%到增長2032年

的10%。黑人選民的比例從2016年到2032年穩定上升不到1%，由12%微增至

13%。其次，選民人口將呈現老化現象，65歲及以上的選民將從2016年的21%

上升到2036年的27%，反觀18至64歲的選民人口將萎縮。雖然在此期間，老年

人的種族多樣化差異將持續低於年輕族群，但從2020年到2036年，白人年長

選民佔所有選民的比例僅上升1%，65歲及以上的選民絕大多數來自有色人種

增長。第三，選民的教育程度會持續提高，此一變化在白人中尤為重要，因為

有大學學歷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之間的政治和行為的差異往往是最大的，雖然

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佔2016年選民的46%，但預計到了2036年將降至37%。最

後，上述的全國選民結構變化在各州則是呈現不同的樣貌，有些州的變化速度

較為快速，有些州則較為緩慢。

事實上，臺灣有關選民結構與投票意向的研究亦不少。舉例來說，有些研

究從性別的角度切入，探討不同性別之選民在選舉時的支持對象是否存在差

異，尤其是女性選民的選舉參與情形最受關注（翁秀琪與孫秀蕙　1995；黃

秀端與趙湘瓊　1996；楊婉瑩　2007；楊婉瑩與林珮婷　2010；2013；楊婉

瑩與劉嘉薇　2006）；有些研究是從世代的觀點，分析不同年齡層選民的政

治態度對其投票意向的影響，尤其是年輕選民的政治立場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

聯性（林珮婷、鄭夙芬與王德育　2020；陳陸輝　2006；陳義彥與蔡孟熹　

1997；游清鑫與蕭怡靖　2007）；有些研究則是從族群認同的視角，剖析不

同省籍背景的投票意向，早期的研究較為關注本省籍（閩南人）和外省籍（大

陸各省市）選民的政黨認同與投票偏好，客家族群和原住民族的選舉參與則

可說是近年來頗為熱門的議題（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9；吳重禮與李世宏　

2005；吳重禮與崔曉倩　2010；孫榮光　2020；鄭夙芬　2009）。

由此可知，選民母體的結構及變化深深地牽動政黨政治的運作和選戰策略

的訂定，以致於選舉民調的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吻合程度成為關注的焦點，實

務上以選民母體作為事後加權調整的依據，自屬合理的作法。不過，從選舉研

究的觀點，樣本結構與投票母體之間的一致程度，或許更為攸關選舉結果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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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與評估，也是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究其原因在於，擁有選舉權的公民不一

定都會去投票，因此，選民母體的結構主要是反映有投票權之公民的人口特徵

輪廓，實際上有去投票之選民所構成的投票母體，才是真實反映參與選舉之公

民的人口特徵輪廓。當投票率越低時，這兩種母體的輪廓不完全吻合可能性越

大，甚至是造成選舉預測與實際選舉投票結果出現明顯落差的可能原因。

然而受限於民主國家選舉採取秘密投票的原則，過去大多數的研究僅能

從總體層次看到選民母體的人口統計和投票率的變化，至於個人層次的投票

母體，在中選會未進行選舉人投票統計相關研究之前，
4 
其人口結構僅能透過

選前或選後的民調結果進行推估，推論誤差大小又會受到受訪者的表態意願

所影響，因而成為一個未知的謎。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中選會針對2016年

總統選舉委外執行「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研究案所建置之資料檔及TEDS針

對2016年總統選舉調查所得之資料，剖析透過不同抽樣底冊所執行之選舉民

調，其成功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差異情形。

參、選舉民意調查的「抽樣底冊」來源

選舉民調與一般民調在母體定義方面不同之處在於，根據《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17條規定：「選舉人，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戶籍地投票所投

票。」因此，除全國性的總統大選外，其他性質選舉的民調在訪問開始前必須

先確認受訪者的戶籍所在地，才能判斷其是否為合格的受訪對象，而一般民調

除非有必要，否則並不需以戶籍所在地作為樣本篩選依據，因此造成兩者的母

4  中選會為瞭解兩性投票情形及趨勢，並配合性別主流化政策，自2008年起辦理選舉人性
別投票統計作業，針對總統副總統、直轄市、縣（市）首長等選舉，以縣市別、直轄市

及鄉鎮市區為分析單位進行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中選會所訂定之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

資料蒐集的標準化作業流程如下：在投票日當天，各投開票所的選務工作人員於投票結

束後，開始開票前，點算選舉人名冊中的不同性別選舉的領票紀錄，並完成性別投票統

計表填報，之後由各鄉鎮市區公所統計填報各投開票所之性別統計表，再由各直轄市、

縣（市）的選舉委員會進行資料彙整 ，最後交付由中選會再次統整後，即公布選舉人性
別投票統計結果於中選會網站性別統計專屬網頁及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的網頁（莊文

忠與洪永泰　2016, 3），此屬於總體層次之投票母體的有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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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定義及其抽樣底冊的涵蓋率有所不同。基於研究旨趣，本節主要探討選舉民

調中使用不同抽樣底冊的演進過程，作為後文實證研究設計與分析的基礎。

一般而言，抽樣調查的研究設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過程（洪永泰　2005；

龍文彬　1998）：首先，研究者應先定義母體，確認研究對象的時空範圍和資

格。其次，研究者應蒐集有關調查母體的任何有用資訊，增加對母體的認識，

作為抽樣設計規劃之參考，例如調查對象之分布適合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

pling)或集群抽樣(cluster sampling)；或是分層之變數、標準及多寡；不同層之

抽出比率等。第三，研究者應尋找適當的抽樣底冊，例如完整且正確的受訪者

名單或查訪地址名冊，這是順利取得調查樣本的重要關鍵，也是避免訪問對象

重複、遺漏的最佳手段。最後，在調查結果推估階段，研究者需要最新基本人

口輪廓(profile)資料，俾據以調整原母體資料時間落後之誤差，再根據樣本所

取得之數據對母體進行推論。

依照上述流程，在選舉民調中，母體的定義理應十分明確，即指在特定選

舉中，擁有投票權的公民。舉例來說，TEDS自2001年啟動以來，在電訪調查

中對母體的定義為：「戶籍設於臺灣地區年滿20歲以上的成年公民，受訪對象

僅限於住家民眾或住商混合的民眾。」（黃紀　2016）在抽樣設計方面，若

是全國性的選舉，主要是以縣市為次母體，進行分層隨機抽樣；若是縣市層級

級以下的選舉，則是以該選區為調查範圍，採取隨機抽樣。抽樣底冊早期主要

來自於住宅電話簿，後來則是來自政治大選舉研究中心所累積的電訪資料庫，

利用特定數字或隨機亂數修正抽取之電話號碼的尾數，據以製作電話樣本；

為確保戶內合格樣本的中選機會，在開始訪問之前，訪員須按照「戶中抽樣」

(within-household sampling)的原則，抽出應受訪對象再進行訪問。

TEDS在面訪調查中對調查母體的定義是：「以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年

齡在20歲以上具有選舉權的公民為調查訪問之母體。不過，並不包括軍事單

位、醫院、療養院、學校、職訓中心、宿舍、看守所及監獄之居民。」（黃紀

　2016）在抽樣設計方面，以開放直接民選後的歷次總統選舉民調為例，主

要是採取「分層多階段PPS抽樣」原則，進行三階段抽樣，歷次總統選舉選後

面訪調查的抽樣架構與設計如「附錄一」所整理。至於抽樣底冊的來源方面，

歷年來隨著個人資料保護意識的升高及政府部門對公務資料使用範圍的定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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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採用不同的抽樣底冊（如「附錄二」所整理）。是以，在標的母體的範

圍定義明確下，整個選舉研究的過程中，影響抽樣設計與調查執行的最大變數

莫過於抽樣底冊的選擇，本節以下進一步探討不同抽樣底冊的特性。

一、住宅電話碼簿

理論上，電話訪問的標的母體涵蓋所有可以用電話接觸到的人，至於未使

用電話者則不在抽樣母體之中，而電話調查的抽樣方法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類

（洪永泰與黃永政　2001, 174）：一是以住宅電話簿為主所衍生的各種方式

(directory and list based)，如等距隨機抽樣、尾數加1或減1、或是尾數隨機等

方法；二是以隨機撥號產生號碼(random digit dialing, RDD)為主，利用區域碼

和局碼搭配後四碼隨機的方法。近年來，隨著行動電話的普及率越來越高，有

關以行動電話號碼作為抽樣底冊或採取住宅電話號碼與行動電話號碼組合的

「雙底冊調查(dual frame telephone survey)」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也有不少（洪

永泰等　2014；張鐙文、黃東益與洪永泰　2017；許勝懋　2015；陳鴻嘉　

2019），此因非本研究的討論焦點，故暫時略過不述。

基本上，無論是以住宅電話簿或RDD方法作為抽樣底冊，均是以「戶」

為抽樣單位。不過由於每一家戶內的選民人數不同，再加上各個家庭可能有習

慣接聽電話的人，若是在撥通電話後確認第一個接電話者為合格樣本後即進行

訪問（一般稱之為「任意成人法」），可能造成同一家戶內的「人」有不等的

中選機率。因此，在撥通住家電話後，應進行第二階段之戶中抽樣，依各家戶

的合格人數和男女比例，以電話碼碼的尾數分配每一個人的中選機率，以符合

隨機抽樣的原則，減少造成樣本偏差。

二、選舉人名冊

根據我國現行選舉制度，年滿20歲以上的國民係以戶籍所在地作為選舉投

票權資格的認定標準，同時除了投票所工作人員得在戶籍地或工作地投票外，

選民也必須在戶籍地投票。雖然不同性質的選舉有不同的設籍時間規定，也排

除被褫奪公權和受禁治產宣告者，不過，實際上屬於這兩種情況的人數相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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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合格選民的各項統計數據和戶籍人數的差異極小，幾乎不必刻意區別而可

以完全等同，在實務上可以說「合格選民就等於是戶籍資料之中年齡滿二十歲

的國民」而不必擔心犯太大的錯誤（洪永泰　2005, 17）。因此，在各種選舉

投票日之前，戶政機關受中央或地方選委會所託，應自戶籍登記資料中篩選出

符合各項積極資格和消極資格的選民，並製作成選舉人名冊後公告閱覽。是以

就選舉研究而言，選舉人名冊可說是最為理想的抽樣底冊，與標的母體完全一

致，而這也曾經是臺灣選舉面訪的抽樣底冊來源。

三、戶籍登記簿

戶籍資料是目前國內可供抽樣設計使用之最完整的人口資料檔案之一，其

內容包括全台灣近8,000個村里的重要人口特徵值，可供分析戶籍人口特性之

參考，
5 
早期各鄉鎮之戶政事務所，有「戶籍登記簿」可供抄錄，後來隨著電

子化政府的推動，已有全國連線的電子資料檔案可為抽樣及調查使用；此外，

內政部也會按月公布各級行政區的人口數據，作為最終推估調查之依據（龍文

彬　1998）。不過，以此資料作為民調的抽樣底冊時，其缺點是戶籍人口並

不等於常住人口，透過戶籍資料進行抽樣調查，無法真實反映常住人口的結構

與變遷。例如根據2010年的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發現，臺灣民眾因為升學、

就業、依親、移居等因素，超過二成的人口並非長年居住在戶籍登記地，造

成了以戶籍調查與推估上的困難，其樣本代表性也不斷被質疑（朱斌妤等　

2015；曾憲立等　2018；龍文彬　1998）。

四、門牌地址資料

隨著社會大眾對保護個人資料與隱私的意識愈來愈高，我國於2012年通過

5  由於戶籍資料提供了完整之人口特性，所以在抽樣調查時，不但可提供各種抽樣單位之

特徵變異，作為分群、分層之依據，同時也能從戶籍地址，直接抽取調查樣本。由於戶

籍之動態更新隨時在進行，故隨時均可取得調查時點特定地區之人口數量資料，對於調

查結果之推佔作業，也非常方便，長期以來廣為各界於辦理抽樣調查時所應用（龍文彬 
199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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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機關為符合法律規定，對於個人資訊的維護與管理

更加嚴格，導致非公務機關申請戶籍資料用於面訪調查的難度大為提高（謝淑

惠等　2018, 76）。對選舉研究而言，要利用戶籍資料作為抽樣底冊也越來越

不可行，因此，TEDS自2017年起，首次啟動「戶籍資料」和「門牌地址」雙

軌抽樣模式，一方面是因應未來無法取得戶籍資料檔的情況下，有備選方案可

用，另一方面是檢證兩種抽樣底冊的作業流程與調查結果的異同，嘗試建立一

套地址抽樣調查的標準作業程序。在2018年的縣市長選舉選後調查，首次全

面採取以門牌地址為抽樣底冊的調查流程。

如前文所述，選舉研究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無法以常

住人口進行調查，在訪問前必須先確認受訪者的戶籍所在地，因此「籍在人不

在」或「人在籍不在」，對選舉研究而言都是一大問題。而門牌地址抽樣基本

上係以常住人口為接觸對象，再進一步透過現場戶中抽樣程序找到正確的受訪

對象，在此一過程中，相較於以戶籍資料作為抽樣底冊，則明顯增加了不少調

查誤差的來源，諸如難以事先排除無人設籍的門牌、難以說服保全人員登門訪

問、降低接觸對象的配合意願、不易要求訪員嚴格執行抽樣程序等。

綜上所述可知，不同的抽樣底冊會影響到調查流程的設計，以選舉人名冊

為抽樣底冊，是以「個人」為抽樣單位，中選樣本即為合格選民，只要能接

觸到本人，即可進行訪問，無需進行戶中抽樣；以戶籍資料為底冊，同樣也是

以「個人」為抽樣單位，即使接觸到本人，雖可以確定他的戶籍沒有問題，也

不需要戶中抽樣，但必須確認是否具有投票權；至於以住宅電話簿或門牌地址

為底冊，則是以「家戶」為抽樣單位，且事先無法確認接觸對象是否為合格選

民，必須先確認戶內設籍合格人數再進行戶中抽樣。

總之，在選舉民調中，無論使用何種抽樣底冊，透過確認受訪者的戶籍所

在地，主要目的即在於確保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的一致性，以減少推論的誤

差。然而由於選民母體並不等同於投票母體，調查結果是否能夠如實反映選舉

結果？則仍有待進一步探究，也是後文的分析與討論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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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文的資料來源

整體而言，選民母體與該選區的整體人口結構差異不大，但投票母體可能

是另一回事了。因受限於選舉採秘密投票原則，吾人只能得知投票人數和總體

投票率，卻無法得知「誰去投票？」。也就是說，吾人無法取得「投票母體」

的人口結構，僅能透過投票日當天的出口民調(exit poll)或選後民調，利用調查

樣本推估投票人口的特徵。然而為避免干擾投票作業和選舉秩序，並非每個國

家均允許出口民調，而選後民意調查又常因受訪者的無反應(nonresponse)或樂

隊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難以準確推估投票人口的母體結構。因此，為

了回答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本研究利用以下幾項資料進行實證分析：

一、中選會「2016年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改良之研究」

中選會在民國105年度規劃「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改良之研究」委託研

究案，該研究案以2016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為例，採取分層多階段集群抽樣

的研究設計，
6 
自第14任總統副總統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名冊中，依

「等距抽樣」抽出中選選民，建立個體層次的選民投票資料檔（莊文忠與洪永

泰　2016）。此一建置完成的「2016年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投票資料

檔」共有201,257筆選舉人資料，變數項目包含：選舉人性別、出生年月日、

不同選舉種類投票、戶籍地所屬直轄市、縣（市）別、鄰等資料，其中具有

總統選舉投票資格的選舉人數為201,158筆，7 
實際上有去投票的選舉人數為

132,811筆，經加權處理後，具有全國與縣市的母體代表性，有助於瞭解不同

6  該研究案以縣市為分層變數，並選擇「選舉人數」作為集群分析的變數，將各縣市的

村里依選舉人數的接近度分為二至四個集群，以等比例原則分配各集群的樣本數，第

一階段抽樣是每個縣市依據「抽取率和單位大小成比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原則抽出10至12個中選村里，第二階段抽樣是自中選村里中抽出287至2,459個
不等數量的選民（莊文忠與洪永泰　2016）。

7  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規定，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資格為在該選舉區居住滿4
個月以上，而根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的規定，總統選舉的投票資格為在中華民

國自由地區居住滿6個月以上，是以，極少數的選舉人僅有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權而不
具有總統選舉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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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之選舉人的投票行為。此一資料雖非普查資料，不過因其調查範圍涵蓋各

縣市，且樣本數超過20萬筆，應可充分反映投票母體的性別、年齡及地區等特

徵，故本研究將其視為準母體參數。
8 

二、2016TEDS選前電訪

TEDS2016選前電訪調查（TEDS2016-T）自2015年12月2日開始執行，至

2016年1月14日結束，利用政治大選舉研究中心所累積的電訪資料庫，再運用

隨機抽樣方式抽出電話號碼後，以隨機亂數修正抽中電話號碼的最後四碼製作

電話樣本完成6波調查，共計訪問5,841個有效樣本。為與母體結構更符合，該

調查依據內政部出版之「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2014年）」為母體參數，

針對樣本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地理區域」分布，進行樣

本代表性檢定，加權方式採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加權後，經樣

本代表性檢定結果，顯示樣本結構與母體並無差異。

三、2016TEDS選後面訪

此一調查計畫係於2016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結束後6個月左右執行，調查

母體為台灣地區20歲以上有投票權之選民，採分層多階段抽樣設計，共計完

成1,690份。為使訪問成功之獨立樣本符合母體結構，該研究以內政部出版之

「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2014年）為母體參數，針對「性別」、「年齡」

（五分類）、「教育程度」（五分類）與「地理區域」（六分類）等資料進行

樣本代表性檢定與加權，加權方式採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經樣

本檢定與加權後，樣本結構與母體並無差異。

8  根據莊文忠與洪永泰（2016）的研究報告指出，此一資料檔係以各縣市次母體，獨立進
行抽樣設計，分別抽出5,000筆至12,000筆不等的選舉人資料檔，再依縣市的人口比例加
權為全國選舉人資料檔，各縣市的樣本代表性檢定結果發現，雖有部分縣市的樣本結構

與母體結構不一致，但差距均不到1%，主要是因為樣本數過大造成統計檢定呈現顯著
差異，經加權調整後，不論是個別縣市或全國，樣本結構均與母體結構一致；另一具有

參考價值的數據是，無論加權前後，利用此一資料檔估計的投票率均為66.02%，與母
體投票率66.27%的差距僅有0.25%，與投票母體非常接近（莊文忠與洪永泰　2016, 71-
78）。基於避免文章篇幅過長的考量，本文提供中選會研究報告網址連結（https://www.
cec.gov.tw/central/cms/ElecAgeSexstatistics/25962），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下戴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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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7TEDS雙軌面訪

本計畫為TEDS首次修正過往以戶籍資料作為抽樣底冊的調查方式，突破

過去15年完全仰賴內政部戶籍資料庫為抽樣底冊的做法，開發創新之「門牌地

址暨設籍選民抽樣設計」；同時基於交叉檢證調查結果的目的，採用戶籍資料

訪問與門牌地址抽樣訪問並行的方式，並於2017年暑假進行面訪，最後各完

成1,190和1,162個有效樣本。為使訪問成功之獨立樣本符合母體結構，該研究

以內政部出版之「中華民國人口統計年刊（2015年）為母體參數，針對「性

別」、「年齡」（五分類）、「教育程度」（五分類）與「地理區域」（六

分類）等資料進行樣本代表性檢定與加權，加權方式採用「多變數反覆加權

法」，經樣本檢定與加權後，樣本結構與母體並無差異。

伍、分析結果與討論

本節以下分為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比較、不同抽樣底冊之成功樣本的人

口結構與母體參數的比較、不同抽樣底冊之成功樣本的投票率比較、不同抽樣

底冊之成功樣本的得票率與催票率比較等四個部分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比較

2016年總統選舉中，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之間的差異如表二所示。在性別

方面，女性選民的比例略高於男性，參與投票的女性比例亦高於男性，二者

之間的差異經卡方檢定在統計上已達顯著水準，但因樣本數高達13萬3千個左

右，此不到1%的差異在實務上並無太大意義；9 
在年齡方面，20-29歲和30-39

歲的選民雖然分別佔整體選民的17.0%和20.9%，不過，這兩個年齡層的投票

9   Salkind與Frey（2020, 174-175）指出，統計上的顯著性是檢定假設的一項重要參考標
準，但並不是唯一的標準，且不能脫離發生的背景被獨立解釋，因之，統計上的顯著差

異是否在實務上具有意義，除了假設必須具有強健的理論基礎外，也在於研究者能否對

此一結果提出充分且合理的解釋，否則，過於微小的差異在實務上是無足輕重的，可以

加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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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略低2%，分別為14.7%和和18.4%；反觀50-59歲和60歲以上的選民，分別

佔整體選民的19.2和23.7%，而這兩個年齡層的投票率則略高出2%至3%，分

別為21.2%和和27.0%。在地區方面，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之間的差異雖達到

統計上的顯著，但其差異均不到1%，在實務上同樣無太大意義。

表二　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比例

變數 選項 選民母體 投票母體 卡方檢定

性別 男性 49.30% 48.40% χ2 = 42.677

P < 0.001女性 50.70% 51.60%

年齡 20-29歲 16.97% 14.69% χ2 = 1688.194

P < 0.00130-39歲 20.88% 18.41%

40-49歲 19.25% 18.74%

50-59歲 19.19% 21.18%

60歲以上 23.71% 26.98%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14.84% --

國、初中 12.84% --

高中、職 28.06% --

專科 12.34% --

大學及以上 31.93% --

地理區域 北北基宜 32.25% 32.96% χ2 = 216.666

P < 0.001桃竹苗 15.00% 14.98%

中彰投 19.04% 19.00%

雲嘉南 14.56% 14.26%

高屏澎 16.12% 16.41%

花東金馬 3.03% 2.39%

總數 18,804,459 132,811
註： 選民母體係以2015年12月臺灣地區各縣市20歲以上的人口數進行計算；投票母體係以

中選會「2016年選舉人性別投票統計改良之研究」所建置之201,257筆選舉人資料庫

中，總統選舉有領票紀錄的132,811筆選民數進行計算，另因選舉人名冊中無選民的教

育程度資料，故無法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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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的差異可知，整體來說，女性和年長選民的投

票參與程度略高，不同地區的投票參與差異並不大。不過，莊文忠與洪永

泰（2016）的研究進一步指出，若將性別和年齡同時納入考慮（如圖四所

示），60歲以下之各個年齡層選民中，女性選民之投票率幾乎均高於男性，在

70歲以上的選民中，則是男性選民的投票率高於女性，而75歲以上的整體投

票率呈現急劇下降情形，女性選民的下滑率又明顯高於男性；此外，各縣市不

同的性別和年齡層的投票率亦有所差異，尤其是花東和金馬地區的投票參與較

低，性別的差異亦更大。

圖四　2016年總統副總統選舉之性別與年齡投票統計

註：x軸為年齡，y軸為投票率（%）

資料來源：莊文忠與洪永泰（2016, 81）。

此一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和年齡層組合下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之間的差

異，會比性別和年齡個別變數之間的差異來得更大，值得深入檢視選民母體

和投票母體的結構。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利用性別、年齡和地理區域這三個變

數，進行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比較分析。表三詳細呈現了性別、年齡層和地

區的組合下，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的結構，此數據亦可作為「事後分層加權」

(post-stratification)或「多變數反覆加權」加權處理的母體參數。表四則是進一

步將選民母體比例除以投票母體比例，據以反映兩者結構的差異。若比率大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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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表示具有該特徵的選民參與投票的比例偏低；若比率小於1，表示具有該特

徵的選民參與投票的比例偏高；若比率等於1，表示具有該特徵的選民參與投

票的比例未偏高或偏低。由表四的數據可知，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在性別和地

區的結構差異較小（除花東地區外），比率均接近1（最右邊兩欄）；年齡層

的結構差異較大一些，年輕選民的投票參與比例較低，年長選民的投票參與比

例較高（倒數最後一列），且59歲以下女性選民參與投票的比例均高於男性

（倒數第二列和第三例）。

表三　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組合比例（%）

區域別 性別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歲

以上

性別

合計

地區

合計

北北基宜 男 2.67

2.43

3.28

2.93

2.98

2.84

2.98

3.14

3.60

4.22

15.51

15.57

32.25

32.96

女 2.52

2.34

3.46

3.20

3.24

3.34

3.34

3.84

4.18

4.67

16.74

17.39

桃竹苗 男 1.40

1.16

1.66

1.41

1.52

1.49

1.38

1.56

1.51

1.81

7.47

7.43

15.00

14.98

女 1.30

1.12

1.69

1.50

1.52

1.52

1.38

1.54

1.65

1.87

7.53

7.56

中彰投 男 1.80

1.49

2.04

1.71

1.79

1.64

1.78

1.89

2.04

2.35

9.44

9.08

19.04

19.00

女 1.67

1.52

2.03

1.84

1.83

1.92

1.80

2.09

2.27

2.54

9.60

9.92

雲嘉南 男 1.24

1.08

1.47

1.30

1.37

1.26

1.46

1.50

1.77

2.00

7.33

7.15

14.56

14.26

女 1.15

1.03

1.43

1.24

1.32

1.24

1.35

1.52

1.98

2.08

7.24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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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性別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歲

以上

性別

合計

地區

合計

高屏澎 男 1.39

1.15

1.64

1.46

1.56

1.37

1.54

1.72

1.87

2.31

8.00

8.01

16.12

16.41

女 1.29

1.09

1.62

1.46

1.55

1.69

1.57

1.84

2.09

2.32

8.11

8.40

花東金馬 男 0.27

0.14

0.29

0.16

0.30

0.21

0.32

0.27

0.36

0.39

1.54

1.17

3.03

2.39

女 0.25

0.15

0.27

0.19

0.27

0.22

0.29

0.26

0.39

0.41

1.48

0.15

性別與年齡

層合計

男 8.78

7.44

10.38

8.97

9.52

8.81

9.45

10.09

11.15

13.09

49.30

48.40

女 8.18

7.24

10.50

9.43

9.73

9.93

9.74

11.09

12.55

13.89

50.70

51.60

年齡層合計 16.97

14.69

20.88

18.41

19.25

18.74

19.19

21.18

23.71

26.98

100.00

100.00

註：白色底之數字為選民母體比例；灰色底之數字為投票母體比例估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四　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組合比例的比值

區域別 性別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歲

以上

性別

合計

地區

合計

北北基宜 男 1.10 1.12 1.05 0.95 0.85 1.00 0.98

女 1.08 1.08 0.97 0.87 0.90 0.96

桃竹苗 男 1.21 1.18 1.02 0.88 0.83 1.01 1.00

女 1.16 1.13 1.00 0.90 0.88 1.00

中彰投 男 1.21 1.19 1.09 0.94 0.87 1.04 1.00

女 1.10 1.10 0.95 0.86 0.89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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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別 性別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歲

以上

性別

合計

地區

合計

雲嘉南 男 1.15 1.13 1.09 0.97 0.89 1.03 1.02

女 1.12 1.15 1.06 0.89 0.95 1.02

高屏澎 男 1.21 1.12 1.14 0.90 0.81 1.00 0.98

女 1.18 1.11 0.92 0.85 0.90 0.97

花東金馬 男 1.93 1.81 1.43 1.19 0.92 1.32 1.27

女 1.67 1.42 1.23 1.12 0.95 9.87

性別與年

齡合計

男 1.18 1.16 1.08 0.94 0.85 1.02

女 1.13 1.11 0.98 0.88 0.90 0.98

年齡合計 1.16 1.13 1.03 0.91 0.88 1.00

註： 灰色底之格子代表比率小於1，表示具有該特徵之投票母體所占比例大於選民母體所

占比例，即投票參與的比例偏高；反之亦然。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不同抽樣底冊的成功樣本結構與母體參數的比較

由於調查執行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而訪問失敗，可能導致

樣本的代表性不佳，若直接以有偏差的成功樣本推論母體，勢必造成偏誤估計

的結果，是以樣本代表性檢定之目的在於檢測樣本是否扭曲，進而影響對母體

特質的推估（黃紀與張佑宗　2003, 2）。本研究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分

析以住宅電話、戶籍資料和地址資料作為抽樣底冊進行調查所得到的成功樣

本，檢視其性別、年齡、教育及地區等變數和選民母體、投票母體的一致程

度。

表五呈現未加權前的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結構的差異。在性別方面，以戶

籍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其男性樣本所占比例偏高，甚至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以住宅電話和地址資料為底冊的調查，樣本結構則是較為接近選民母體。在

年齡方面，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調查，20-29歲的樣本所占比例均偏低，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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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和50-59歲的樣本所占比例偏高；而以戶籍資料和地址資料為底冊的調查，

30-39歲的樣本所占比例均偏低，60歲以上的樣本所占比例均偏高；此外，由

於以地址資料為抽樣底冊的調查中，20-29歲的年輕人比例也偏低，老年人的

比例偏高。此是否與年輕人「籍在人不在」的比例較高有關、或是與訪員在現

場進行戶中抽樣時所使用之戶中抽樣架構表的機率分配有關，值得其他研究再

深入探討。在教育程度方面，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調查，國初中以下的樣本所

占比例偏低，專科、大學及以上的樣本所占比例偏高；而在2016年和2017年

的兩種底冊調查中，呈現較為不一致的結果，尚難有定論。至於地區方面，僅

有以地址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北北基宜的樣本所占比例偏低，雲嘉南的樣本所

占比例略高一些，此可能與臺北市與新北市的社區型住戶較難進入訪問，或

較多「籍不在人在」的外來人口較多，導致訪問失敗率較高有關；以住宅電

話為底冊的調查，雖然卡方檢定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此可能與樣本數較大有

關係，但各地區的差距均在3%以內，在95%的信心水準下，此一差異並不算

大，除非研究者可以在理論與實務上提出充分且合理的解釋(Salkind and Frey 

2020, 175)。

未加權前的樣本結構與投票母體的比較如表六所示，在性別方面，以住宅

電話和戶籍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其男性樣本所占比例偏高，而以地址資料為底

冊的調查，樣本結構則是最為接近選民母體。在年齡方面，以地址資料為底冊

的調查，20-29歲的樣本所占比例偏低甚多，60歲以上的樣本所占比例則明顯

偏高；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調查，20-29歲和60歲以上的樣本所占比例偏低，

40-49歲的樣本所占比例偏高；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調查，60歲以上的樣本所

占比例偏高。在地區方面，僅有以地址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北北基宜的樣本所

占比例偏低；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調查，雖然卡方檢定達到統計上顯著水準，

但各地區的差距均在3%以內，其差異並不算大，其理由如上文所述。

無論是以何種抽樣底冊為依據進行調查，成功樣本的人口結構若依據選民

母體或投票母體進行加權處理後，均會與母體結構達到一致，故無需再檢視加

權後之樣本結構的代表性。然而值得討論的是，經過加權處理後的調查數據，

對投票率、得票率、催票率的偏差估計是否具有顯著的修正效果，提高與母體

數據的一致性，以下兩小節乃針對此一議題進行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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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
　

20
16
年
總
統
選
舉
調
查
成
功
樣
本
結
構
與
選
民
母
體
的
比
較
（
未
加
權
）

選
民
母
體

20
16

T
E

D
S

選
前
電
訪

20
16

T
E

D
S

選
後
面
訪

20
17

T
E

D
S雙
軌
面
訪

變
數

選
項

住
宅

電
話

卡
方
檢
定

戶
籍

抽
樣

卡
方
檢
定

戶
籍

抽
樣

卡
方
檢
定

地
址

抽
樣

卡
方
檢
定

性
別
男
性

49
.3

%
48

.8
%

χ2  =
 0

.6
40

P  
= 

0.
42

4

51
.4

%
χ2  =

 2
.8

74

P  
= 

0.
09

0

53
.3

%
χ2  =

 7
.5

34

P  
= 

0.
00

6

48
.1

%
χ2  =

 0
.6

61

P  
= 

0.
41

6
女
性

50
.7

%
51

.2
%

48
.6

%
46

.7
%

51
.9

%

年
齡

20
-2

9歲
17

.0
%

10
.6

%
χ2  =

 3
10

.4
40

P <
0.

00
1

15
.6

%
χ2  =

 3
6.

68
0

P <
0.

00
1

15
.5

%
χ2  =

 3
4.

16
1

P <
0.

00
1

8.
1%

χ2  =
 1

47
.3

75

P <
0.

00
1

30
-3

9歲
20

.9
%

17
.5

%
16

.7
%

16
.1

%
16

.3
%

40
-4

9歲
19

.3
%

23
.9

%
18

.8
%

19
.3

%
18

.6
%

50
-5

9歲
19

.2
%

24
.3

%
19

.9
%

19
.0

%
20

.1
%

60
歲
以
上

23
.7

%
23

.6
%

29
.0

%
30

.0
%

36
.8

%

教
育

程
度

國
小
及
以
下

14
.8

%
11

.2
%

χ2  =
 2

09
.1

21

P <
0.

00
1

19
.2

%
χ2  =

 3
9.

54
5

P <
0.

00
1

17
.2

%
χ2  =

 2
1.

38
5

P <
0.

00
1

21
.0

%
χ2  =

 4
6.

51
3

P <
0.

00
1

國
、
初
中

12
.8

%
8.

7%
9.

6%
10

.3
%

10
.3

%

高
中
、
職

28
.1

%
29

.1
%

26
.7

%
24

.6
%

23
.7

%

專
科

12
.3

%
15

.8
%

11
.1

%
12

.1
%

14
.1

%

大
學
及
以
上

31
.9

%
35

.3
%

33
.5

%
35

.9
%

3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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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民
母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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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
E

D
S

選
前
電
訪

20
16

T
E

D
S

選
後
面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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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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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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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定

戶
籍

抽
樣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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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定

戶
籍

抽
樣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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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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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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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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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定

地
理

區
域

北
北
基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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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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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χ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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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1

3

P <
0.

00
1

33
.0

%
χ2  =

 6
.0

81

P  
= 

0.
2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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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χ2  =

 1
.2

27

P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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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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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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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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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2
桃
竹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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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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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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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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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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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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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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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嘉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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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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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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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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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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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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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本
數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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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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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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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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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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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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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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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本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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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
　

20
16
年
總
統
選
舉
調
查
投
票
受
訪
者
結
構
與
投
票
母
體
估
計
的
比
較
（
未
加
權
）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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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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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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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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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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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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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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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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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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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年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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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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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χ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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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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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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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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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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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抽樣底冊之成功樣本的投票率比較

理論上，調查成功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的不一致，可能會導致估計與推論

的偏差，因此加權處理成為一個兼顧理論和實務的理性選擇（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4；洪永泰　2003；黃紀與張佑宗　2003），實務上最常見的做法即是

利用基本的人口變數作為加權依據。然而加權處理實際上真的能夠減少估計的

偏誤嗎？抑或只是讓研究者覺得心安理得的做法？另外就選舉研究而言，對投

票率、候選人或政黨得票率的估計，在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不完全一致的情況

下，依據何種母體人口結構進行校準，可以獲得較好的估計結果？這也是值得

探究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利用不同抽樣底冊調查所得成功樣本，以選民母體

和投票母體的參數為依據，採取「多變數反覆加權」進行處理，並利用單一樣

本t檢定(One-Sample t Test)分析加權處理前後的投票率和得票率，其結果如表

七至表九所示。

表七為加權前的投票率估計，本研究以中選會委託研究案所公開釋出的選

舉人投票統計作為母體投票率的參數，基本上無論是TEDS在選前以住宅電話

為底冊的電訪或選後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面訪，對投票率的估計普遍呈現顯

著差異（除電訪中的女性和50至59歲外），且大多數的投票率估計偏高，尤其

是2016TEDS選後面訪，各種樣本特徵有去投票的比例均偏高一成五至二成左

右，花東金馬地區甚至偏高三成左右。但同樣是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2017年

面訪，投票率估計偏高的情形就降低了不少，而以地址資料為底冊的2017年

面訪，大多數的投票率估計均未達到顯著差異。就經驗而言，選前調查的投票

率估計偏高，應與社會期許效應(social desirability)有關，而選後半年的面訪相

較於選後一年半的面訪，受訪者對自己有沒有投票應該是印象較深刻，但調查

結果反而偏離母體投票率甚多，此是否仍受到社會期許效應或其他因素所所影

響，值得他文再深入分析。至於以地址資料為底冊的調查，雖然也有部分樣本

特徵的投票率估計偏高，但反而較為接近實際的投票率，同樣值得後續研究再

深究其原因。

表八是利用選民母體的基本人口變數進行加權後的投票率估計結果。此一

結果顯示，無論是選前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電訪或選後兩次以戶籍資料為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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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的面訪，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十分有限，大多數的投票率估計的檢定結果和

未加權的結果差異不大；反而是以地址資料為底冊的面訪，其修正效果略佳，

如在性別和地區變數上，有數個投票率估計變成統計上不顯著。表九是利用投

票母體的人口特徵進行加權後的投票率估計結果，此和表八的檢定結果非常接

近，同樣是以地址資料為底冊之面訪的修正效果略佳，在性別和地區變數上，

有數個投票率估計變成不顯著。此一結果顯示，以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的基本

人口變數進行加權處理，兩者的修正效果差不多，這應是與前文表三和表四所

呈現的數據差異不大有關。不過，若未來選舉的投票率持續下降亦或是推動不

在籍投票制度等，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人口結構是否可能出現更大的差異、

其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為何、是否影響選舉預測的準確度等，均仍有待檢證。

四、不同抽樣底冊之成功樣本的得票率與催票率比較

最後，在選舉研究中，研究者除了關心代表政治參與程度的投票率外，政

黨和候選人的得票率估計更是矚目的焦點，本研究同樣針對2016年總統選舉

三位候選人的得票率和催票率進行加權處理前後的分析。比較未加權前的表一

和依據選民母體的人口變數加權後的表十可以看到，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相對

有限。就選前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電訪而言，投票率估計稍微接近母體投票

率，但仍有顯著差異，蔡英文和朱立倫的得票率和催票率估計差距反而更大，

宋楚瑜的得票率和催票率估計幾乎不變；以選後兩次戶籍資料為底冊的面訪而

言，無論是投票率、得票率或催票率的估計，加權前後的數據均非常接近；選

後以地址資料為底冊的面訪而言，投票率估計的修正效果較為明顯，和母體投

票率無顯著差異，得票率估計的變化不大，對三位候選人的催票率估計則是拉

近和母體催票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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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比較依選民母體和依投票母體的人口變數進行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

可以發現（見表十和表十一），就選前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電訪而言，兩者

的投票率估計差異不大，但以投票母體進行加權時，對蔡英文和朱立倫的得票

率及催票率估計有較好一些的修正效果，宋楚瑜的得票率和催票率估計幾乎不

變；就選後以兩次戶籍資料為底冊的面訪而言，無論是投票率、得票率或催票

率的估計，兩種加權方法的數據均非常接近，差距均在1%以內；就選後以地

址資料為底冊的面訪而言，除投票率估計的差距稍微大一些（超過1%），兩

種加權方法的得票率和催票率估計差異不大。此一結果同樣顯示，在選民母體

與投票母體的結構差異不大的情況下，利用任何一個母體數據進行加權處理，

其修正效果差不多。不過，在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電訪中，以投票母體進行加

權時，對蔡英文和朱立倫的得票率及催票率估計有較好的修正效果，其可能的

原因在於電訪中普遍存在年輕人受訪比例偏低，而老人受訪比例偏高的現象，

若用選民母體進行加權，雖然將樣本結構調整成和母體一致，但估計誤差反而

比較大；而投票母體反映了年輕人的投票率偏低，年長者投票率偏高的事實，

以此一母體進行加權處理，可以獲得較好的修正效果。然因本研究僅有一次選

舉的實證資料，此一論點仍有待累積更多研究的檢證。

陸、結論

就母體的涵蓋率而言，理論上選舉民調的最佳抽樣底冊應該是選舉人名

冊，雖然此一名冊可能因為戶籍登記資料未能及時更新、有些合格選民長期不

在戶籍地、或投票日因各種因素而無法回到戶籍所在地行使投票權造成高估選

民人數，但其涵蓋率還是比原始的戶籍資料檔來得好。不過在《個人資料保護

法》通過後，選舉民調在實務上已不可能再以選舉人名冊作為抽樣底冊，戶籍

資料檔與選民母體的一致性雖有些許落差，以其作為選舉研究的抽樣底冊，亦

屬於相當不錯的選擇（尤其是在戶籍資料檔全面電腦化之後，抽樣的成本大幅

降低）。然而在政府主管機關對「公務機關」從嚴認定後，TEDS便難以再以

戶籍資料檔作為抽樣底冊，僅能再退而求其次，改以門牌地址資料庫作為抽樣



102　選舉研究　第29卷第1期
表
十
　

20
16
年
總
統
選
舉
結
果
與
民
調
結
果
的
比
較

_投
票
率
與
候
選
人
得
票
率
（
依
選
民
母
體
加
權
後
）

實
際

選
舉
結
果

20
16

T
E

D
S

選
前
電
訪

20
16

T
E

D
S

選
後
面
訪

20
17

T
E

D
S雙
軌
面
訪

住
宅
電
話

戶
籍
抽
樣

戶
籍
抽
樣

地
址
抽
樣

住
宅

電
話

卡
方
檢
定

戶
籍

抽
樣

卡
方

檢
定

戶
籍

抽
樣

卡
方
檢
定

地
址

抽
樣

卡
方
檢
定

投
票
率

66
.3

%
70

.6
%

t  =
 7

.2
13

**
*

84
.6

%
t  =

 2
0.

77
8*

**
72

.3
%

t  =
 4

.5
98

**
*

68
.3

%
t  =

 1
.4

82

得 票 率

蔡
英
文

56
.1

%
62

.2
%

t  =
 8

.0
08

**
*

62
.5

%
t  =

 4
.6

42
**

*
64

.5
%

t  =
 5

.0
62

**
*

62
.6

%
t  =

 3
.7

25
**

*

朱
立
倫

31
.0

%
22

.5
%

t  =
 -1

2.
88

4*
**

27
.3

%
t  =

 -2
.9

63
**

24
.2

%
t  =

 -4
.5

71
**

*
25

.7
%

t  =
 -3

.3
84

**

宋
楚
瑜

12
.8

%
15

.3
%

t  =
 4

.3
43

**
*

10
.3

%
t  =

 -2
.9

42
**

11
.3

%
t  =

 -1
.3

75
11

.7
%

t  =
 -0

.9
21

催 票 率

蔡
英
文

36
.7

%
42

.8
%

t  =
 9

.4
52

**
*

46
.2

%
t  =

 7
.8

43
**

*
45

.4
%

t  =
 6

.0
42

**
*

42
.1

%
t  =

 3
.7

12
**

*

朱
立
倫

20
.3

%
15

.5
%

t  =
 -1

0.
15

6*
**

20
.2

%
t  =

 -0
.1

28
17

.1
%

t  =
 -2

.9
55

**
17

.3
%

t  =
 -2

.7
09

**

宋
楚
瑜

8.
4%

10
.5

%
t  =

 5
.2

44
**

*
7.

6%
t  =

 -1
.2

38
8.

0%
t  =

 -0
.5

61
7.

9%
t  =

 -0
.6

36

未
投
票
／

未
表
態

31
.2

%
26

.0
%

29
.5

%
32

.7
%

總
數

5,
84

1
1,

69
0

1,
19

0
1,

16
2

註
1：

 選
舉
結
果
中
，
投
票
率
的
計
算
係
以
投
票
人
數
除
以
選
舉
人
數
；
各
候
選
人
的
得
票
率
計
算
是
以
有
效
票
數
為
計
算
分
母
；
各
候
選
人
的

催
票
率
計
算
是
以
選
舉
人
數
為
計
算
分
母
。

註
2：

 民
意
調
查
結
果
中
，
投
票
率
的
計
算
係
以
所
有
的
樣
本
數
為
計
算
分
母
；
各
候
選
人
的
得
票
率
計
算
是
以
有
明
確
回
答
支
持
對
象
（
即
扣

除
未
投
票
或
未
表
態
）
的
樣
本
數
為
計
算
分
母
；
各
候
選
人
的
催
票
率
計
算
是
以
所
有
樣
本
數
為
計
算
分
母
。

註
3：

*表
示

P 
< 

0.
05
；

**
表
示

P 
< 

0.
01
；

**
*表
示

P 
< 

0.
00

1。

資
料
來
源
：
黃
紀
（

20
16
）
。



 不同抽樣底冊之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輪廓分析：以2016年總統選舉民調為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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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冊，此對以戶籍所在地為合格選民認定標準的選舉民調而言，不僅無法事先

完成最後一個階段的抽樣，訪員必須找中選地址後依戶中抽樣原則抽出真正的

受訪者，多增加一個階段的抽樣誤差。同時也因為無法事先得知受訪者的姓名

與特徵，而導致訪問失敗的比例增加。至於以住宅電話簿或RDD方法做為電

訪的抽樣底冊，雖然與選民母體的差異較大，其涵蓋率也隨著行動電話的普及

率提高而下降，但目前仍是主要的抽樣底冊來源，即使是採取雙底冊調查，基

於成本考量，大多數還是以住宅電話為主。不過，未來也有可能改以行動電話

為主，甚至發展出以行動電話為抽樣底冊的新調查模式。

理論上，無論是採用何種抽樣底冊，在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的情況下，選

舉母體並不等於投票母體乃是常態，且隨著各民主國家的選舉投票率日益下

滑，投票母體與選舉母體之間的差異有可能拉大；反觀若是未來推動不在籍制

度，則是有可能拉近兩者之間的差異，因此何種抽樣底冊的調查成功樣本結構

與標的母體最為接近，自是一個值得析探的議題。不過，值得說明的是，抽樣

底冊的選擇雖然與母體的涵蓋率高度相關，但母體涵蓋率高低與調查結果的一

致性並非完全相關。蓋涵蓋率主要是探討母體中的每一個個案是否都有被抽中

的機率，涵蓋率越高，代表被排除在抽樣底冊之外的個案數越少，在隨機抽樣

的原則下，中選樣本的結構與母體的結構越可能趨於一致；而調查結果與實際

投票結果是否一致，雖會受到抽樣底冊之涵蓋率的影響，但包括調查方式、調

查時間、問卷設計、訪問技巧及受訪者回答意願、訪問失敗率等，均會影響民

調數據與實際投票結果的差異性，故「涵蓋率低是否必然出現估計效果差」，

研究者除了分析不同抽樣底冊的樣本代表性外，亦應進一步分析不同抽樣底

冊之調查數據與實際選舉結果的一致程度，並利用個體資料探究可能的解釋 

因素。

本研究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利用未加權的調查資料，比較住宅電話、

戶籍資料和地址資料這三種抽樣底冊的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及投票母體之間

的一致程度。此外，基於以個體層次的實證調查結果進行母體推論統計分析，

很重要的一個前提要件是樣本的配置應該符合母體的分布結構，否則即有推論

偏差的危險（包正豪與周應龍　2014, 159），因此，本研究也分別利用選民

母體和投票母體的基本人口變數進行加權處理，並比較分析其差異。要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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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方法論的觀點，針對不同抽樣底冊來源之選舉民調進行比較分析，包

括樣本結構的代表性；投票率、得票率、催票率估計的正確性。儘管在加權處

理的調整效果等雖獲得一些初步的研究發現，兼具理論與實務之參考意涵，但

仍有不少值得未來深入探究和解釋的議題。

本研究透過循證分析所獲致的幾個重要結論如下：首先，在「2016年總統

暨立法委員選舉選舉人投票資料檔」中，總統選舉的投票率為六成六左右，就

性別、年齡層和地區的個別變數來看，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整體結構，僅在

年齡層方面有較大差異；但若就變數的組合來看，除花東地區外，選民母體和

投票母體在性別和地區的結構差異較小，且59歲以下女性選民參與投票的比例

均高於男性，而60歲以上則是男性選民參與投票的比例較高，以致於投票母體

的性別比例和選民母體看似較為一致。

其次，針對不同抽樣底冊進行調查的成功樣本結構來看，沒有任何一種抽

樣底冊的成功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是完全一致的。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調查

在地區方面的代表性較好，以住宅電話簿或地址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在性別方面

的代表性較佳，而這些底冊均在年齡層和教育程度方面與選民母體的結構不

一致。同樣地，沒有任何一種抽樣底冊的成功樣本結構與投票母體是完全一致

的，僅有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在地區方面的代表性較好，以地址資料為底

冊的調查在性別方面的代表性較佳，兩次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調查在性別方面

的代表性並不穩定，而這些底冊均在年齡層方面與投票母體的結構不一致。

最後，無論是利用選民母體或投票母體的基本人口變數進行加權處理，兩

者對投票率、得票率和催票率的修正效果較為有限。在投票率方面，除了以地

址資料為底冊之調查的修正效果略佳外，以住宅電話簿和以戶籍資料為底冊的

調查，不同人口特徵的投票率估計檢定結果和加權處理前的差異不大；在得票

率和催票率方面，以住宅電話為底冊的調查，利用選民母體進行加權，蔡英文

和朱立倫的得票率和催票率估計差距反而更大，利用投票母體進行加權，蔡英

文和朱立倫的得票率和催票率估計差距則可以縮小一些；以戶籍資料或地址資

料為底冊的調查，無論是利用選民母體或投票母體進行加權，其數據均和加權

前差不多。因此，要解決民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之間的落差，有關母體的定義並

不是關鍵，可能還是必須回到抽樣底冊的選擇、問卷題目的設計、調查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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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訪問失敗的減少等環節，才是治本之道。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明確指出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之概念內涵與操作性定義

的不同外，並以2016年總統大選為例，引進中選會所建置之選民投票資料檔

作為投票母體，比較分析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差異及以兩者作為母體參數進

行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提供更為客觀與深入的證據。就此言之，若選民母體

和投票母體的差異不大，則選舉民調利用何者作為加權依據，其修正效果差異

不大。在實務上，投票母體係屬於事後取得的數據，且每一次的母體結構可能

會隨著選舉性質、競爭程度、甚至是天候因素的影響，而有較大的變動，因此

以其作為選前民意調查的加權依據恐有困難。但是選後作為評估或是校正調查

樣本的代表性，應有其客觀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的限制包括：首先2016年總統選舉是否為「典型」大選的確是一個

有趣且值得探討的問題，不僅是與選民的投票意願有關、也涉及政黨或候選人

的得票率和催票率，除了國民黨的換柱事件、投票前爆發周子瑜國旗事件等，

這些事件的確可能增加選舉民調數據與實際選舉結果之間的不一致性，然因本

文主要是從方法論的觀點進行分析，並未從選民的觀點進行討論，無法評估影

響受訪者的因素，此為本研究的限制，也是其他研究可再深入探討的議題；其

次，因本研究只是單次選舉的調查資料，而且受限於時間和成本的考量，本研

究所使用之面訪資料的樣本數各有1,000多個，若要進行更多變數的組合，可

能會出現某些組合的樣本數太少而導致估計不穩定的結果；最後，由於本研究

目前只處理母體涵蓋率問題，未處理訪問失敗問題對樣本結構的影響。因此，

這些研究發現還需要其他選舉結果的重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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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Eligible Population 
and Voter Population under Different Sampling 

Frames: The Case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Survey

Wen-jong Juang*, Mei-rong Lin**, and Yung-tai Hung***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election polls or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samples is the definition of “population” in election polls. Since voter turnout is 

not absolute,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eligible population” and “voter popula-

tion”. Therefore, the demographic consistency between eligible population and voter 

population with different sample frames in election polls is a topic that has become 

crucial in survey method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eefold: (1) explor-

ing the error of population coverage through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different 

sampling frames used in election polls in Taiwan; (2) clarifying the implication of 

eligible population and voter population in election studies and analyz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in Taiwan; (3)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lls 

conducted by TEDS for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by using different sample 

frames, and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the weighting adjustment by population param-

eters, and exploring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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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a minor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ligible popula-

tion and the voter population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However, 

the polls from different sampling frames we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polls from these two populations. The correction effect of the weighting adjustment 

by the different population parameter on voter turnout, vote gain, and encouraging 

voter participation is limited. Therefore, to resolve the gap between the poll results 

and the voting results, the definition of the population might not be critical. The 

selection of sample frames, the design of questionnaires,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

view skills, and the reduction of interview failures are more important factors.

Keywords:  eligible population, voter population, sampling frame, register-based 

sampling, address-based sampling.




